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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

立案调解工作实施细则

为贯彻司法为民的宗旨,构建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一体化工

作机制,及时解决纠纷,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,

减少诉累,有效节约审判资源,提高诉讼效率,根据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》、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

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等法律的规定,结合我院实际情况 ,

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一条 本实施细则所指立案调解 ,是 指立案后 ,

案卷移送各审判庭之前,由 立案庭对民商事案件先行调

解。

第二条 立案调解应遵循自愿、合法、便利、高效、调审

分离的原则。

第三条 立案庭设调解法官或调解合议庭 ,具 体负责

立案调解工作。

第四条 立案调解适用于各类民商事案件,但适用特别程

序、督促程序、公示催告程序、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,婚姻关

系、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

商事案件除外。

第五条 适用立案调解的案件需同时具各下列条件 :

(一 )属 于依法可以训解的案件 ;

(二 )革实清楚,权利义务关系明确,当 事人争议不大;

(三 )诉讼文书(iL直接送达当事人 ;



(四 )各方当事人都同意适用立案调解程序。

立案法官经审查,认为虽不符合上述第 (二 )项条件的其

他案件,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,也可以适用立案调解程序。

第六条 对符合立案调解的案件,立案时应告知原告有关

权利、义务,|1时圭)t达 《立之调解建议书》及 《立案调解申请

书》,同 意立1:调解的,在 《立案调解申请书》上签字确认,并

提供对方当事人准确的联系方式。

第七条 以邮寄方式送达应诉材料及相关法律文书的,应

同时送达 《《立∷∶训解建议书》及 《立案调解申请书》,并告知

当事人如同it训 解应在 《立案调解申请书》上签字确认,并在

七日内交 本院^或者以共 1|.方 式表达调解意愿。

第八条  :`丿i「
 ·lf人△}1确 表示同意立案调解的,由 立案

庭组成合议广∷∶行训解。训/1期 限原则上不应超过 20日 ,从被

告在 《立案训~t中 计书))~|~/△名递交立案庭之日起计算,期满

达不成协议叶、,I|I )t′l 庭审理。

逾期未fi 1.-l∫、议的,r∵ t方 当事人签字申请,可 以延长 10

日。调解期 :!J∵
:计人

′
|It。

第九条 l̄∵
tˉlll〃 一厂

)l当
公开进行,当 事人申请不公开

进行的,人 卜
′!|ii可 以准许

调解时)” |「 人各方应当叫时在场,根据需要也可以对当事

人分别作训知1~i作

根据案什⋯ .卜
ii· Ji” T1以 进请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调解。

口



第十条 调解法′)应 当在调解前告知当事人主持调解的法

官和书记员姓名以及是否中请回避等有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

务。

第十一条 川解法官对适用立案调解的案件应认真做好准

备工作,包括|/!只 、分析祥Ⅲ∶案情以及可能存在的争议焦点等。

第十二条 立案训解一般在法院的立案调解室进行,但 当

事人有困难不能到法院或者权据案件的具体情况,到纠纷发生

地或其他地点让j li)l-II对 II于
解决纠纷的,经 当事人申请法

院同意的,可以在J|{|IJ|1点 过行调解。

第十三条 当事人不能共自参加调解的,可 以委托特别授

权的代理人代为ji|Jr·
i

一般授权的代 |~~^-I `|时 ,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征得被

代理人的书面同意。

有独立请求才】呻竹二人
·
I加诉讼的案件,调解必须有第三

人参加。

无独立请求权的J{iˉ ~人 亻I加 的诉讼,调解时需确定由第三

人承担义务的应经笫I人 ri△ 。

第十四条 氵
}Ⅲ∷|ˉ ,7′ ∶∵当事人可以自行提出调解方案 ,

主持调解的法官也
^ˉ

以提 }||讠 :亻方案供当事人协商时参考。

第十五条 调解法宁l)【 īj、 真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诉辩和陈

述,对相关证据进fi-I” L厂
ˉ

和认证,明确争议焦点,以促进

双方当事人达成协



当事人为达成讠lll。∵协议止者和解目的而作出的妥协所涉及

的对案件事实与是非的认可,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

利的证据。

第十六条 调解法官应y|认真审查当事人调解协议的自愿

性与合法性。调解i1·
t̄t具 有

^了

列情形之一的,不予确认:

(一 )侵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的;

(二 )侵害案外人利益的;

(三 )违背II-li丿、真
^|I思

的;

(四 )违反法律、行以法规禁止性规定的。

第十七条 立案训〃i人 |【1协议的,经调解合议庭审查确认

后,应 当制作调角〃书 i· ilt过 ~△ 当事人。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

的,另 一方可以持}∷i书 向 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调解协议内容起 |||诉 卜 i求
的,经合议庭审查确认后,可

以准许。

第十八条 当二 l、 就音|iˉ 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,调解

合议庭可以就此先行“|认 丿| 作调解书。

第十九条 达成ˉ t t叉 能现场结清的,可 以不制作调

解书,但应当记人梦 :∶ ,丬
ˉ

解协议附卷,并作结案说明。调

解协议由各方当事
'、

、i川 夕 `l义庭法自、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

即具有法律效力。

第二十条 训肛̄
'!}| 

现下列情形之一的,立案庭应在

二日内将案件移迁才| t了 丿 :彳
0庭

:

(一 )当 事人未丫|l/∶ 丿 1的期限内达成调解协议的;

(二 )一方当事∴ ||∵厂 示不同意调解的;



(三 )当 事人仅△部分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,就该部

分制作调解书后,其余部分移送相关审判业务庭 ;

(四 )案件出现fl:要 订 f17、 鉴定等情况,负 责调解的法官

认为没有必要继续调解的。

第二十一条  氵̀|“!书 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:

(一 )当 事人 7。 亻℃ 人的基本情况 ;

(二 )案 由;

(三 )简要r.ll|千讼诗才:

(四 )调解中
(i\|!}|∶

本事实;

(五 )调解协议 |∵∴,I

调解协议的|l容 必须明确,可 以强制执行。调解书可以

不记载不利于当事人 ri Ⅲ?r`9|9、 。

第二十二条 调/∷

!̄′
′

`-方 当事人签收后生效。当事人或

代收人反悔扣绝扌|l|J ∫,调
`|-书

不发生法律效力,调解终止。

调解书不 rˉ 川公 )̄∵

`亻

I'刂 置送达。

第二十三条 通过
- ·

I件案的案件,案件受理费减半收

取。

当事人7(|hJ iˉ }|(ˉ 费用如叮承担达成协议的,不影响调解

协议的效力。·
I|l解合  ^^!`l li接决定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的

比例,并将决定记入l l

第二十Fl冬 本:∶-施 细|}rl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
